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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5年度
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本科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动态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的决策部署，对

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浙江省加快

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25—2035 年）》，按照《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和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

知》（教高厅〔2024〕1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25〕

3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省高校实际，现就做好 2025 年度我省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各校增设专业应满足《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基本要求，提前谋划师资队

伍，加强教学资源配置，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避免临时拼

凑师资和建设条件。各高校在严把增设专业质量关的同时，应当

遵循以下工作导向。

（一）加快布局急需紧缺专业。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温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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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新文科建设，对现有专业升级改造，加大力度培育交叉融合

的新兴专业。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发展和我省产业发展需求牵

引的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支持高校对接我省“315”科技创新体系

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

量子科技、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自动驾驶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际组织、

金融科技等关键领域，以及软件信息服务、跨境电商、高端商务、

消费扩容提质等现代服务业强省布局相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

家战略人才和我省急需紧缺人才。

（二）加快优化存量专业结构。各高校要加大存量专业“关

停并转”力度，专业设置超过 50个的本科高校，除新增战略急

需专业外，原则上只减不增或多减少增。各高校要建立专业质量、

就业等预警机制，对社会需求明显不足、培养质量下降、办学条

件不足的专业点，要旗帜鲜明地减少招生规模甚至尽快停招。逐

步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和招生规模，2025 年起全省本科高

校新申报专业中理工农医类占比不低于 70%。连续五年停止招生

且无在校学生的专业，原则上应予撤销。有下列情况的专业原则

上将控制设置：一是国家控制布点专业；二是毕业生毕业去向落

实率过低、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附件 1）；三是全省本科专

业布点数过多的专业（附件2，理工农医类中紧缺急需专业除外）；

四是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的专业。

（三）加快提升与区域发展匹配度。各高校要坚持“跳出教

育办教育”，实现学科专业建设从自我发展“小逻辑”到服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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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大逻辑”转变，全面落实“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

对合作机制，构建“重点产业集群↔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群↔一流

课程群”双向赋能支撑体系。市属高校新申报与预申报本科专业，

要认真论证拟新设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事先征求市教育局意

见。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强化市属高校专业设置统筹管理，对本地

区人才供需关系进行前瞻性研判，开展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

度分析，于 7月 15日前向省教育厅报送本地急需本科专业清单

（附件 3）和过剩专业预警清单（附件 4）。省教育厅将按照教

育部要求，做好增设专业形式审核工作，对不符合工作要求的高

校及时提出反馈意见，各高校按照反馈意见在教育部相关平台上

申报专业。

二、申报方式

（一）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调整专业名

称，调整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撤销专业，已获批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补充备案等，在 2025年 7月 31日前集中进

行备案或审批申请。2024年已预申报和已申报但未获批的专业，

可直接正式申报；已预申报相近专业、需调整正式申报专业的，

以及未预申报但属于急需专业的，需在 7月 15日前提交说明材

料，经省教育厅同意后再申报（市属高校事先需经市教育局同

意）。计划于明年申请增设的本科专业，应当按要求进行预申报。

（二）高校申请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国

家控制布点专业（专业代码后加 K 表示），以及尚未列入目录

的新专业，统一在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网址：zwf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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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大厅）进行审批。

（三）申请设置以上两类专业外的其他专业（含已获批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补充备案）、调整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

年限，以及撤销专业等，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平台，网址：gdjy.moe.edu.cn）进行备案。此外，

预申报专业相关材料均在该平台提交。

（四）申请调整专业名称，如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或目

录外新专业，按增设该专业的审批程序在大厅办理；如调整为目

录内专业（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按增设该专业的备案程序

在平台办理。

三、申报程序

（一）校内审议。各校申报增设专业需面向有关行业产业做

好充分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前瞻研判未来行业产业对人才的数

量层次结构、知识能力素质的新要求，结合本校专业发展规划和

师资情况、办学条件等，严格论证拟新设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加快教学内容迭代更新，强化学生实习

实践。组织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依据国家标准对新设专业、第

二学士学位专业、调整专业、撤销专业等进行审议，形成审议意

见。

（二）校内公示。审议通过后的专业申报材料和审议意见应

在本校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接受监督举报。公示无异议方可在大厅报批或平台报备。学校拟

申报、预申报的专业需先提交省教育厅预审核，可与校内相关程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 5 -

序同时进行。

（三）省级预审。2025年 7月 13日前，各高校将现有专业

设置情况表（附件 5）、拟申报专业清单（附件 6）报省教育厅

预审核，经预审通过的专业方可进行网络申报。其中，新设置或

调整专业名称为医学类和公安类专业，省教育厅按规定征求相关

主管部门意见。

（四）网络申报。2025年 7月 31日前，高校指定专门人员

分别登录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和平台，按照网上操作提示，填写

并导出专业设置申请表，经学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连同

校内审议意见一并扫描上传。

（五）公示及反馈。申报增设专业材料分别在大厅和平台公

示 1个月，同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组织专家线上审读。各校可

在线查看公示情况和审读意见，并进行意见研究处理。

（六）汇总报送。2025年 9月 30日前，省教育厅通过平台

将报送文件和专业汇总表等一并扫描上传。各高校应于 2025年

9 月 30 日前在平台核对本校专业设置情况，同步更新各专业负

责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情况等，并填报停招专业。未按时完成

的，将影响下一年度专业申报。

四、其他事宜

（一）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制定本地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

化改革方案，指导所属高校研制实施方案。各高校扛起主体责任，

编制学科专业改革“一校一案”并报省教育厅备案。省教育厅按

要求通过教育部平台上报本省改革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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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教育部正式发函申请设置或经省教育厅正式致函教

育部明确拟新建的本科高校，可在平台申请获取临时账号，同步

开展专业备案。申请设置国控专业的，须在大厅以相关法定代表

人身份注册账号，同步提交专业审批申请。

（三）各高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区域发展急需和自

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提前谋划增设专业。高校 2026年度

拟申请增设的专业（不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专

业），今年务必按要求进行预申报。鼓励高校申报目录外新专业，

倾斜支持申报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情况纳入高校综合考核评

价。

（三）申请设立或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以及在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新增或变更专业，按照中外合作办学行政许可

程序执行。其中，设置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或目录外专业，应按增

设专业程序提前申请，审批通过后方可申请中外合作办学；申请

设置非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应按增设专业程序进行备案。合作办

学专业延长招生有效期，应及时更新。

（四）各校在发布招生简章、编制招生计划、核发毕业证书

和学位证书时，要严格规范既定专业名称。已开展第二学士学位

招生的高校，提交新设专业前应及时完成今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

计划，未完成的高校原则上不增设新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五）各高校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针对专业停招或

撤销可能引发教师转岗分流、学生就业等担忧，细致做好政策解

释和教育引导，按需提供转岗培训、课程安排、学业指导、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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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等支持措施，缓解利益冲突，确保平稳平静。

请各校于 2025年 7月 13日前将现有专业设置情况表、拟申

报专业清单电子版材料（含预申报专业，word版、PDF盖章版）

至省教育厅；于 2025年 7月 31日前将专业申报情况、校内专家

评议意见、“十四五”专业建设发展规划、本校学科专业改革实施

方案年度落实情况报告以公文形式（加盖公章）一式 1份报送至

省教育厅，同时发送电子版材料（word 版、PDF 盖章版）至邮

箱。

联系人：省教育厅高教处杨忍，电话：0571-88008979，邮

箱：zjsxwb2025@163.com，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 321 号

浙江教育大厦 2106室。

附件：1.浙江省 2022―2024 届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排名

后十位的本科专业

2.浙江省专业布点数统计情况表

3.各设区市急需本科专业清单

4.各设区市过剩专业预警清单

5.现有专业设置情况表

6.拟申报专业清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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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 2022—2024届本科生毕业
去向落实率排名后十位的专业

一、2022届

二、2023届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艺术史论 63.08%

2 哲学 70.59%

3 电子商务及法律 70.69%

4 信用管理 71.19%

5 法医学 72.41%

6 工艺美术 76.74%

7 保险学 80.72%

8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80.77%

9 应用生物科学 81.08%

10 针灸推拿学 81.54%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社会学 78.05%

2 波兰语 78.57%

3 药物制剂 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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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届

注：数据来源于浙江省 2022—2024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选取的专业毕业生人数以超过 20人为基准。

4 中国画 80.00%

5 法医学 80.65%

6 交通工程 82.35%

7 能源化学工程 82.76%

8 艺术设计学 83.33%

9 心理学 83.54%

10 土地资源管理 84.40%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药物制剂 67.35%

2 中国画 73.68%

3 广播电视编导 77.51%

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77.90%

5 公共艺术 78.36%

6 陶瓷艺术设计 79.41%

7 交通工程 79.47%

8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80.95%

9 艺术设计学 80.95%

10 雕塑 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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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专业布点数统计情况表
（本科专业布点超过 30个）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布点数

一、布点超过 30个的文经管类本科专业

1 英语 52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42

3 汉语言文学 37

4 环境设计 36

5 市场营销 35

6 视觉传达设计 35

7 工商管理 34

8 财务管理 33

9 法学 31

10 电子商务 30

二、布点超过 30个的理工科本科专业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

2 电子信息工程 40

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1

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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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设区市急需本科专业清单

单位名称： (盖章）

联系人： 手机号：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备注：此表为各设区市教育局填写，专业名称、代码、学科门类参照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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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设区市过剩专业预警清单

单位名称： (盖章）

联系人： 手机号：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备注：此表为各设区市教育局填写，专业名称、代码、学科门类参照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填写。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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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现有专业设置情况表

学校： (盖章）

联系人： 手机号：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修业

年限
招生状态 获批时间 停招时间

（四年 /
五年）

正常招生、

停止招生
xxxx年度

停止招生

专业填写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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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拟申报专业清单

学 校： (盖章）

联系人： 手机号：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是否

预申报
对应的重点产业

（可填多个）

备注：申请增设艺术类专业应已列入正式发布的学校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文件须一并附上。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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